
單位：新臺幣元

宣導主題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執行金額 備註

74,325               

網路不可販賣菸酒品 網路媒體 112.9.23-112.10.2 企劃服務科 74,325

新北市112年11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

機關名稱

財政局主管小計

稅捐稽徵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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